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2227號

上  訴  人  詹耀順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

民國112年3月8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侵上訴字第73號，起訴案

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689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而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

件，是否以判決違背法令為上訴理由，應就上訴人之上訴理

由書狀加以審查。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不

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為指摘，顯與法律規定

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

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

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

二、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詹耀順所犯強

制性交罪科刑部分之不當判決，改處有期徒刑4年，已詳敘

其量刑所憑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上訴人不服，提起第三審

上訴。

三、惟查：

  ㈠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裁量之職權，如其量刑已以行為

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

刑度內，酌量科刑，而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

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原判決已敘明因第

一審判決未及斟酌上訴人已於原審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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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姓名詳卷）達成調解並履行調解內容之情節，致量刑過

重，因而撤銷第一審對上訴人所為科刑部分之不當判決，並

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審酌上訴

人於A女不欲與其繼續交往後，非僅對A女言語不理性、藉言

要求給付金錢，更以強暴及恐嚇方式為本案強制性交行為，

侵害A女性自主人格尊嚴，致其身心受創，患有創傷後壓力

症；惟斟酌上訴人已於原審坦承犯行，與A女達成調解並履

行捐款條件完畢，兼衡本案上訴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

段，上訴人之教育程度、工作收入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

狀，量處有期徒刑4年等旨。核其所宣告之刑，尚符合法律

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並未違背公平正義、比例及罪刑相當原

則，亦無過重可言，屬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上訴意旨

以上訴人已認罪悔悟，並依A女意願捐款高達新臺幣200萬

元，原審卻仍量處有期徒刑4年，僅較第一審判決酌減1年，

而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云云，無非係就

原審量刑裁量權之合法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徒憑

己意，任意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上訴意旨又

以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期間，曾簽具切結書，擔保日後不再接

觸騷擾A女，否則願支付懲罰性賠償金，並作為其刑事交保

聲請狀之附件，一併向原審法院提出，而指摘原判決於科刑

時漏未審酌該切結書之重要內容，係屬違法云云，惟原判決

就包含上訴人已履行調解內容等有利於上訴人之量刑相關事

由，皆已逐一審酌說明，上訴人所指另對A女切結不再接觸

騷擾一節，尚無足以動搖或影響原審量刑之結果，縱原判決

就此未予特別說明，依刑事訴訟法第380條規定之法理，尚

難據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上訴意旨另以：第一審判決

將上訴人「長期以謾罵、羞辱、情感要脅等方式控制A女」

此一雙方過去交往過程之糾葛、爭執，列為量刑基礎，重判

上訴人有期徒刑5年，原判決未予糾正，仍繼續以該事由作

為量刑基礎，顯屬重複或過度評價上訴人之行為，而違反罪

責相當原則云云。然查原判決固轉載第一審判決之科刑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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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判決第2頁第24行至第3頁第18行），惟已說明本件因第

一審量刑之基礎業已變動，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部分之不當

判決，改判上訴人如其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且於重為審酌

上訴人之量刑事由時，並未參採前開上訴意旨所指摘第一審

判決之不當科刑理由（原判決第4頁第22行至第5頁第9

行），自無違誤可指。此部分上訴意旨不僅容有誤會，且亦

非確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而為指摘，自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

理由。

　㈡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

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

者，始有其適用，屬於法院裁判時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

項，除其裁量權之行使，明顯違反比例原則外，不得以原判

決未適用上開規定減刑，即指為違背法令。原判決已說明上

訴人未以理性態度面對處理感情問題，竟以暴力手段對A女

強制性交，侵害A女身心甚鉅，衡酌上訴人本件犯罪之動

機、手段、目的，均難認係出於特殊環境或原因而犯罪，或

其犯罪情狀於客觀上已引起一般人同情而堪值憫恕；至於上

訴人已坦承犯行及與A女達成調解等節，業經原判決於科刑

時併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綜合考量在案，惟仍不足認於本

件犯罪法定刑度範圍內科刑之結果，對上訴人有何情輕法重

之虞，因認尚無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等旨，

核無不合。上訴意旨仍以上訴人已因本件知所警惕，尚非不

可憫恕，本件縱量處其犯罪之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3年，仍

屬過苛，而指摘原判決未予減刑，致上訴人未能併受緩刑宣

告而須入監服刑，已違反罪刑相當、比例原則，併有判決適

用法則不當之違誤云云，揆諸前開說明，並非適法之上訴第

三審理由。

四、綜上所述，本件上訴意旨，無非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

使，以及原判決已詳細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與法律

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均不相適合。本件上訴

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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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蔡彩貞

                                  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林庚棟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丹靈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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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2227號
上  訴  人  詹耀順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
民國112年3月8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侵上訴字第73號，起訴案
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689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而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
    ，是否以判決違背法令為上訴理由，應就上訴人之上訴理由
    書狀加以審查。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
    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為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
    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
    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
    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
二、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詹耀順所犯強
    制性交罪科刑部分之不當判決，改處有期徒刑4年，已詳敘
    其量刑所憑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上訴人不服，提起第三審
    上訴。
三、惟查：
  ㈠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裁量之職權，如其量刑已以行為
    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
    刑度內，酌量科刑，而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
    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原判決已敘明因第
    一審判決未及斟酌上訴人已於原審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A
    女（姓名詳卷）達成調解並履行調解內容之情節，致量刑過
    重，因而撤銷第一審對上訴人所為科刑部分之不當判決，並
    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審酌上訴
    人於A女不欲與其繼續交往後，非僅對A女言語不理性、藉言
    要求給付金錢，更以強暴及恐嚇方式為本案強制性交行為，
    侵害A女性自主人格尊嚴，致其身心受創，患有創傷後壓力
    症；惟斟酌上訴人已於原審坦承犯行，與A女達成調解並履
    行捐款條件完畢，兼衡本案上訴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
    ，上訴人之教育程度、工作收入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
    ，量處有期徒刑4年等旨。核其所宣告之刑，尚符合法律授
    與裁量權之目的，並未違背公平正義、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
    ，亦無過重可言，屬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上訴意旨以
    上訴人已認罪悔悟，並依A女意願捐款高達新臺幣200萬元，
    原審卻仍量處有期徒刑4年，僅較第一審判決酌減1年，而指
    摘原判決量刑過重，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云云，無非係就原審
    量刑裁量權之合法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徒憑己意
    ，任意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上訴意旨又以上
    訴人於原審審理期間，曾簽具切結書，擔保日後不再接觸騷
    擾A女，否則願支付懲罰性賠償金，並作為其刑事交保聲請
    狀之附件，一併向原審法院提出，而指摘原判決於科刑時漏
    未審酌該切結書之重要內容，係屬違法云云，惟原判決就包
    含上訴人已履行調解內容等有利於上訴人之量刑相關事由，
    皆已逐一審酌說明，上訴人所指另對A女切結不再接觸騷擾
    一節，尚無足以動搖或影響原審量刑之結果，縱原判決就此
    未予特別說明，依刑事訴訟法第380條規定之法理，尚難據
    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上訴意旨另以：第一審判決將上
    訴人「長期以謾罵、羞辱、情感要脅等方式控制A女」此一
    雙方過去交往過程之糾葛、爭執，列為量刑基礎，重判上訴
    人有期徒刑5年，原判決未予糾正，仍繼續以該事由作為量
    刑基礎，顯屬重複或過度評價上訴人之行為，而違反罪責相
    當原則云云。然查原判決固轉載第一審判決之科刑理由（原
    判決第2頁第24行至第3頁第18行），惟已說明本件因第一審
    量刑之基礎業已變動，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部分之不當判決
    ，改判上訴人如其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且於重為審酌上訴
    人之量刑事由時，並未參採前開上訴意旨所指摘第一審判決
    之不當科刑理由（原判決第4頁第22行至第5頁第9行），自
    無違誤可指。此部分上訴意旨不僅容有誤會，且亦非確實依
    據卷內訴訟資料而為指摘，自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㈡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
    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
    ，始有其適用，屬於法院裁判時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除其裁量權之行使，明顯違反比例原則外，不得以原判決未
    適用上開規定減刑，即指為違背法令。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
    未以理性態度面對處理感情問題，竟以暴力手段對A女強制
    性交，侵害A女身心甚鉅，衡酌上訴人本件犯罪之動機、手
    段、目的，均難認係出於特殊環境或原因而犯罪，或其犯罪
    情狀於客觀上已引起一般人同情而堪值憫恕；至於上訴人已
    坦承犯行及與A女達成調解等節，業經原判決於科刑時併同
    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綜合考量在案，惟仍不足認於本件犯罪
    法定刑度範圍內科刑之結果，對上訴人有何情輕法重之虞，
    因認尚無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等旨，核無不
    合。上訴意旨仍以上訴人已因本件知所警惕，尚非不可憫恕
    ，本件縱量處其犯罪之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3年，仍屬過苛
    ，而指摘原判決未予減刑，致上訴人未能併受緩刑宣告而須
    入監服刑，已違反罪刑相當、比例原則，併有判決適用法則
    不當之違誤云云，揆諸前開說明，並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
    由。
四、綜上所述，本件上訴意旨，無非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
    使，以及原判決已詳細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與法律
    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均不相適合。本件上訴
    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蔡彩貞
                                  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林庚棟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丹靈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2227號
上  訴  人  詹耀順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2年3月8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侵上訴字第73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689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而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是否以判決違背法令為上訴理由，應就上訴人之上訴理由書狀加以審查。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為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
二、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詹耀順所犯強制性交罪科刑部分之不當判決，改處有期徒刑4年，已詳敘其量刑所憑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上訴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
三、惟查：
  ㈠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裁量之職權，如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而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原判決已敘明因第一審判決未及斟酌上訴人已於原審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A女（姓名詳卷）達成調解並履行調解內容之情節，致量刑過重，因而撤銷第一審對上訴人所為科刑部分之不當判決，並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審酌上訴人於A女不欲與其繼續交往後，非僅對A女言語不理性、藉言要求給付金錢，更以強暴及恐嚇方式為本案強制性交行為，侵害A女性自主人格尊嚴，致其身心受創，患有創傷後壓力症；惟斟酌上訴人已於原審坦承犯行，與A女達成調解並履行捐款條件完畢，兼衡本案上訴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上訴人之教育程度、工作收入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年等旨。核其所宣告之刑，尚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並未違背公平正義、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過重可言，屬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上訴意旨以上訴人已認罪悔悟，並依A女意願捐款高達新臺幣200萬元，原審卻仍量處有期徒刑4年，僅較第一審判決酌減1年，而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云云，無非係就原審量刑裁量權之合法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徒憑己意，任意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上訴意旨又以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期間，曾簽具切結書，擔保日後不再接觸騷擾A女，否則願支付懲罰性賠償金，並作為其刑事交保聲請狀之附件，一併向原審法院提出，而指摘原判決於科刑時漏未審酌該切結書之重要內容，係屬違法云云，惟原判決就包含上訴人已履行調解內容等有利於上訴人之量刑相關事由，皆已逐一審酌說明，上訴人所指另對A女切結不再接觸騷擾一節，尚無足以動搖或影響原審量刑之結果，縱原判決就此未予特別說明，依刑事訴訟法第380條規定之法理，尚難據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上訴意旨另以：第一審判決將上訴人「長期以謾罵、羞辱、情感要脅等方式控制A女」此一雙方過去交往過程之糾葛、爭執，列為量刑基礎，重判上訴人有期徒刑5年，原判決未予糾正，仍繼續以該事由作為量刑基礎，顯屬重複或過度評價上訴人之行為，而違反罪責相當原則云云。然查原判決固轉載第一審判決之科刑理由（原判決第2頁第24行至第3頁第18行），惟已說明本件因第一審量刑之基礎業已變動，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部分之不當判決，改判上訴人如其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且於重為審酌上訴人之量刑事由時，並未參採前開上訴意旨所指摘第一審判決之不當科刑理由（原判決第4頁第22行至第5頁第9行），自無違誤可指。此部分上訴意旨不僅容有誤會，且亦非確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而為指摘，自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㈡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屬於法院裁判時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除其裁量權之行使，明顯違反比例原則外，不得以原判決未適用上開規定減刑，即指為違背法令。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未以理性態度面對處理感情問題，竟以暴力手段對A女強制性交，侵害A女身心甚鉅，衡酌上訴人本件犯罪之動機、手段、目的，均難認係出於特殊環境或原因而犯罪，或其犯罪情狀於客觀上已引起一般人同情而堪值憫恕；至於上訴人已坦承犯行及與A女達成調解等節，業經原判決於科刑時併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綜合考量在案，惟仍不足認於本件犯罪法定刑度範圍內科刑之結果，對上訴人有何情輕法重之虞，因認尚無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等旨，核無不合。上訴意旨仍以上訴人已因本件知所警惕，尚非不可憫恕，本件縱量處其犯罪之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3年，仍屬過苛，而指摘原判決未予減刑，致上訴人未能併受緩刑宣告而須入監服刑，已違反罪刑相當、比例原則，併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云云，揆諸前開說明，並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四、綜上所述，本件上訴意旨，無非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詳細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均不相適合。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蔡彩貞
                                  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林庚棟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丹靈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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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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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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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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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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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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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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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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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2年3月8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侵上訴字第73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689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而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是否以判決違背法令為上訴理由，應就上訴人之上訴理由書狀加以審查。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為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
二、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詹耀順所犯強制性交罪科刑部分之不當判決，改處有期徒刑4年，已詳敘其量刑所憑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上訴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
三、惟查：
  ㈠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裁量之職權，如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而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原判決已敘明因第一審判決未及斟酌上訴人已於原審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A女（姓名詳卷）達成調解並履行調解內容之情節，致量刑過重，因而撤銷第一審對上訴人所為科刑部分之不當判決，並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審酌上訴人於A女不欲與其繼續交往後，非僅對A女言語不理性、藉言要求給付金錢，更以強暴及恐嚇方式為本案強制性交行為，侵害A女性自主人格尊嚴，致其身心受創，患有創傷後壓力症；惟斟酌上訴人已於原審坦承犯行，與A女達成調解並履行捐款條件完畢，兼衡本案上訴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上訴人之教育程度、工作收入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年等旨。核其所宣告之刑，尚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並未違背公平正義、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過重可言，屬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上訴意旨以上訴人已認罪悔悟，並依A女意願捐款高達新臺幣200萬元，原審卻仍量處有期徒刑4年，僅較第一審判決酌減1年，而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云云，無非係就原審量刑裁量權之合法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徒憑己意，任意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上訴意旨又以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期間，曾簽具切結書，擔保日後不再接觸騷擾A女，否則願支付懲罰性賠償金，並作為其刑事交保聲請狀之附件，一併向原審法院提出，而指摘原判決於科刑時漏未審酌該切結書之重要內容，係屬違法云云，惟原判決就包含上訴人已履行調解內容等有利於上訴人之量刑相關事由，皆已逐一審酌說明，上訴人所指另對A女切結不再接觸騷擾一節，尚無足以動搖或影響原審量刑之結果，縱原判決就此未予特別說明，依刑事訴訟法第380條規定之法理，尚難據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上訴意旨另以：第一審判決將上訴人「長期以謾罵、羞辱、情感要脅等方式控制A女」此一雙方過去交往過程之糾葛、爭執，列為量刑基礎，重判上訴人有期徒刑5年，原判決未予糾正，仍繼續以該事由作為量刑基礎，顯屬重複或過度評價上訴人之行為，而違反罪責相當原則云云。然查原判決固轉載第一審判決之科刑理由（原判決第2頁第24行至第3頁第18行），惟已說明本件因第一審量刑之基礎業已變動，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部分之不當判決，改判上訴人如其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且於重為審酌上訴人之量刑事由時，並未參採前開上訴意旨所指摘第一審判決之不當科刑理由（原判決第4頁第22行至第5頁第9行），自無違誤可指。此部分上訴意旨不僅容有誤會，且亦非確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而為指摘，自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㈡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屬於法院裁判時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除其裁量權之行使，明顯違反比例原則外，不得以原判決未適用上開規定減刑，即指為違背法令。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未以理性態度面對處理感情問題，竟以暴力手段對A女強制性交，侵害A女身心甚鉅，衡酌上訴人本件犯罪之動機、手段、目的，均難認係出於特殊環境或原因而犯罪，或其犯罪情狀於客觀上已引起一般人同情而堪值憫恕；至於上訴人已坦承犯行及與A女達成調解等節，業經原判決於科刑時併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綜合考量在案，惟仍不足認於本件犯罪法定刑度範圍內科刑之結果，對上訴人有何情輕法重之虞，因認尚無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等旨，核無不合。上訴意旨仍以上訴人已因本件知所警惕，尚非不可憫恕，本件縱量處其犯罪之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3年，仍屬過苛，而指摘原判決未予減刑，致上訴人未能併受緩刑宣告而須入監服刑，已違反罪刑相當、比例原則，併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云云，揆諸前開說明，並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四、綜上所述，本件上訴意旨，無非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詳細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均不相適合。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蔡彩貞
                                  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莊松泉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林庚棟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丹靈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